
裁定字號 112年憲裁字第83號

原分案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900775號

裁定日期 112年08月11日

聲請人 歐陽榕

案由 聲請人因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案件，聲請憲法法庭裁判。

主文 一、本件不受理。

二、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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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一、本件聲請部分

（一）聲請人就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22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確定終局

判決）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及第206條規定（下併稱系爭規定），聲

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，併聲請暫時處分。

（二）核聲請人未具體指摘系爭規定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憲法訴訟法

第32條第1項、第92條第2項準用第90條第1項但書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

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裁定不受理。

（三）又，本件就上開聲請解釋部分既已不受理，聲請人有關此部分暫時處

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，應併予駁回。

（四）另聲請人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3年度上重訴字第8號及同院95年

度上重更(二)字第3號刑事判決聲請解釋之部分，因上開二判決皆非確定終局

判決，且確定終局判決因其下級審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9年度上重更

（六）字第6號刑事判決，並無聲請人所指之法官重複而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

17條第8款、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之情事，是聲請人自不得持上開二判決

聲請解釋，併予敘明。

二、附此敘明部分

（一）聲請人另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89條、第388條及第

389條規定，聲請解釋部分，業經本庭111年憲裁字第75號裁定不受理。

（二）聲請人就確定終局判決所實質援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、司法院

釋字第178號解釋及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以後之民、刑事上訴案件分案實

施要點第2點等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暨補充解釋部分，本庭另行作成112年憲

判字第14號判決。

（三）聲請人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33條第1款等規定聲請法規範憲

法審查暨暫時處分部分，另行審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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